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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申論題：第一題涉及稅捐稽徵法及大法官釋字之競合問題。大法官釋字未明文規範在考選部的命題大綱中，且

涉及租稅的釋字內容相當多，本題大法官釋字第224號出自民國77年，命題者似乎有意出一般人較易

忽略的冷僻議題。第二題：本題的出題方向在租稅法律主義之應用，考得是法理的論述，與稅務法規

的切身內容有相當差距。筆者認為命題方向有所偏頗！ 
測驗題：拘泥於法令的細微文字差異，缺乏重要的觀念性題目以及漂亮的實務性題目，有以管窺豹、見樹不見

林之虞。 
綜觀今年試題，用四個字來形容相當貼切，就是「避重就輕」，且個人色彩顯露無疑。何其重要的所得稅

(綜所及營所)共只佔6分，比重竟與娛樂稅一樣，且較貨物稅8分來得低，而相當實務的營利事業所得稅卻一題

也沒出，這倒是所有稅務法規國家考試以來的頭一遭！筆者認為這份考題無法測出考生的實力、更欠缺為國舉

才的功效，不免替做好充分準備的考生叫屈！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因綜合所得稅案件，不服某區國稅局核課及罰鍰處分，依法定期限提起復查，復查決定駁回

後，又提起訴願。但未繳納應納稅額半數，亦未提供相當擔保。問稅捐稽徵機關何時得移送行

政執行？試就稅法規定及相關司法院憲法解釋闡述之。（25分） 

答： 
(一)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1.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強制執行。但納稅義

務人已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請復查者，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2.暫緩執行之案件，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稽徵機關應移送強制執行： 

(1)納稅義務人對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數，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2)納稅義務人依前款規定繳納半數稅額確有困難，經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故納稅義務人應自接到複查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繳納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數或提供相

當擔保，否則稅捐稽徵機關將移送強制執行。 

(二)民國77年04月22日釋字第224號 

稅捐稽徵法關於申請復查，以繳納一定比例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為條件之規定，使未能繳納或提供相當

擔保之人，喪失行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所為不必要之限制，且同法又因而規定，申請復

查者，須於行政救濟程序確定後始予強制執行，對於未經行政救濟程序者，亦有欠公平，與憲法第七條、

第十六條、第十九條之意旨有所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年時失其效力。在此期

間，上開規定應連同稅捐之保全與優先受償等問題，通盤檢討修正，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訴願、訴訟權及

課稅公平之原則。 
(三)故現行稅捐稽徵法並沒有剝奪未能繳納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數或提供相當擔保之納稅義務人提起訴

願的權利，其仍可依行政救濟程序主張其權利，只是稅捐稽徵機關會將其複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移送強制執

行。 

 
【參考書目】 

《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第15-18頁。 

 
二、營業人乙因「虛報進項稅額」，稽徵機關依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5款，按所

漏稅額處5倍罰鍰。乙不服，經復查、訴願駁回，又向高等行政法院起訴，主張其係重複申報進

項稅額，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表」僅「按所漏稅額處一倍罰鍰」。稽徵機關

則以法定裁罰範圍為1至10倍，並未違法，參考表只供參考。問何人有理？（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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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租稅法律主義 
係指納稅義務人之確定及發生課稅效果之諸要條件，一律得由民主代議機構所頒行之法律確定，又名「無

代表無稅」。包含下列內容： 
1.課稅要件法定原則：租稅係國家強制且無價向人民徵收之財源，形成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為合理保障

人民權益，課稅之構成要件（納稅主體、稅目、稅率）與稅捐之稽徵程序（納稅方法、納稅期間）均須

以法律定之。 
2.課稅要件明確原則：租稅法律或其授權制頒命令，規定有關課稅構成要件（租稅實體法）與稽徵程序

（租稅程序法），其意義必須明確。因此租稅法中，除了稽徵程序為延緩徵收有承認自由裁量之必要

外，原則上不允許設有承認行政機關自由裁量之規定，且對於使用不確定法律概念亦須相當審慎。 
3.合法性原則：租稅法係屬強行法而非任意法，只要該課稅要件成立，稽徵機關必須依法律規定徵收之，

無減免租稅之範圍，亦無不予徵收租稅之自由，此即為合法性原則。 
4.手續保障原則：租稅之核課與徵收，乃公權力之行使，應依妥適之手續執行；對爭訟事項，也應依公正

之手續解決。 
(二)1.財政部為使辦理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金額或倍數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參考，訂定稅務違章案件裁

罰金額或倍數參考表。 
2.參考表訂定之裁罰金額或倍數未達稅法規定之最高限或最低限，而違章情節重大或較輕者，仍得加重或

減輕其罰，至稅法規定之最高限或最低限為止，惟應於審查報告敘明其加重或減輕之理由。 
(三)1.稅務違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表，係財政部內部為達課稅要件明確原則所制定之標準，故筆者認為

只要參考表之裁罰金額或倍數未超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之最高限或最低限，仍符合租稅法

律主義之精神，稅務人員得視情形加重或減輕其罰，以因應複雜的租稅實務事件。 
2.故本題乙營業人虛報進項稅額，稽徵機關處所漏稅額5倍罰鍰，並未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
十一條按所漏稅額處一倍至十倍罰鍰之規定，筆者認為稽徵機關有理。 

 
【參考書目】 

《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第15-18頁。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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